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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》

 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中央农办、中央文
明办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全国爱卫办、全国妇联（以下简称“10部门”）组织制
定了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》，旨在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工作。

 ■谁组织？谁验收？

 10部门组织对各省（区、市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验收。省级10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依据该办法组织本行政区所
辖的市、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工作。

 ■达到“5有标准”方可申请验收

 一有完备的设施设备。

 验收内容和标准——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再生资源的收集、转运、处理设施基本完备，数量基本符
合要求，运行基本正常，90%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了收集、转运和处理。

 验收依据——根据省、区、市农村生活垃圾收集、转运、处理设施的建设情况数据和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进
行评价。

 二有成熟的治理技术。

 验收内容和标准——已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收集、转运和处理技术模式。处理工艺不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，基本无
露天焚烧和无防渗措施的堆埋。

 验收依据——根据省（区、市）农村生活垃圾收集、转运、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和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进行
评价。

 三有稳定的保洁队伍。

 验收内容和标准——普遍建立村庄保洁制度，村庄保洁人员数量基本满足要求，队伍较为稳定。

 验收依据——根据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进行评价。

 四有完善的监管制度。

 验收内容和标准——省、市、县3级已建立领导亲自抓、多部门参与、目标明确、责任清晰的组织领导体系和考核
机制；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制订了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；农民群众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满意率达90%以上。

 验收依据——根据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、第三方开展的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评价。

 五有长效的资金保障。

 验收内容和标准——建立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。因地制宜通过财政补助、社会帮扶、村镇自筹、村
民适当缴费等方式筹集运行维护资金。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价格、收费未到位的情况下，地方政府安排经费支出，确
保长效运行维护。

 验收依据——根据省级、县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进行评价。

 ■ 如何申请？

 省级申请——省级10部门通过自检，认为本地区已有90%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，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，
可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验收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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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请材料包括：1.验收申请函，其中省级自检报告作为申请函的附件。2.省委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
，包括治理规划或实施方案、指导意见、法规标准等。3.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基本情况，含组织领导体制、监
督考核机制、资金投入、保洁队伍建立、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情况。4.各县（市、区）上一年度农村生活垃
圾收运处理统计数据表。5.本省（区、市）3年内未曾发生过因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当造成恶性影响事件的说明，由
省级10部门共同出具。

 ■ 如何验收？

 材料审查——10部门结合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数据、省级报送的年度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情况及其他相关
数据，对申请验收的省（区、市）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信息系统、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情况和10部门掌握的数
据一致，且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90%以上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可认定其通过材料审查。未通过材料审查
的可提供补充资料。

 现场核查——对于通过材料审查的省（区、市），10部门将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行政村进行现场核查。抽取的行政
村覆盖该省（区、市）所有地级市，抽样总数量在50个以上，并随机确定对某个乡镇进行全覆盖检查。现场核查由独
立第三方调查机构依据现场核查评价表确定的项目进行逐项取证，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专家依据现场取证结果，逐村
判断是否合格。申请验收省（区、市）有90%以上的抽样行政村判断为合格，方认定通过现场核查。独立第三方调查
机构应有多个成功开展全国性调查的经验，有多项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案例，入村调查和实地暗访经
验丰富，有整套科学的调查方法、严格的保密制度，责任心强，履约能力好，近3年无不良记录。

 综合审定——10部门成立评审组，依据“5有标准”对通过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的省（区、市）进行综合评审，得
出是否通过综合审定的结论。对综合审定结论不合格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半年后方可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请验收。

 公布结果——对通过材料审查、现场核查和综合审定的省（区、市），10部门将于每年年底按通过综合评审的时间
顺序，公布当年度通过验收的省（区、市）名单。

 ■ 通过验收不是“终身制”

 对已通过验收的省（区、市），10部门将组织不定期明查暗访，如发现明显的反弹现象，将给予通报批评，情节非
常严重不再符合“5有标准”的，将从通过的验收名单中予以除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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